
土地租赁合同
出租方(甲方)：江苏高能信息产业有限公司

承租方(乙方)：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

为明确甲乙双方有关土地租赁的权利和义务，根据《民法典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 土地位置和面积

位置：东宝路18号（原鼓楼区江东街道清江村）  D1、 D2  地块。地出租给乙

方，面积： 2264.4 平方米.
第二条  租赁时间与用途  

1、租赁期限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至 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2、用途：  停车场  ，不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改变土地用途。

第三条  租金、保证金及付款方式

 租赁期限自 2025年6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，租金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壹佰贰拾陆万叁仟捌佰捌拾陆元 ，（小写）： 1263886 元。
乙方在签约后6个月内支付租金，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

第四条  水电及费用交纳

 1、甲方不向乙方提供电源，乙方自行向供电公司申请接电，自行缴纳电费。
2、甲方不向乙方提供水源，乙方自行向水务集团申请接水，自行缴纳水费。
第五条  土地的管理和维护

  1、乙方使用土地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、环保、规划、房产的相关规定，不得搭建任何建筑，如违反规定，乙方承担所有责任。

  2、乙方负责所租土地的防火、防盗、防爆、排水、防涝等工作，如造成事故，由乙方自行承担所有的法律和经济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如给甲方和第三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  3、乙方负责所租土地范围清洁卫生，进行封闭式管理，不影响周边环境。不得在非租赁场所堆放任何物品和垃圾，不得向非租赁场地排水，如有违反甲方有权按1000元/天向乙方收取违约金。如2日内不及时清除，甲方有权清除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，并承担违约责任。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清场。

  4、乙方无权干涉非租赁区域的改造及建设。

  5、乙方不得把土地转租、转借给第三方。否则，按原租金的叁倍交纳土地租金。

6、乙方保证土地及原有设施的完好。如造成损坏，应及时修复，并承担全部维修费用。

  7、乙方对承租土地进行改造时，应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。乙方不得损坏土地主体结构和原有设施。改造费用自负。合同期满或终止后，乙方应恢复土地原状。

 8、乙方不得在土地内从事任何非法经营活动。

第六条 合同续签

  1、合同期满，乙方如需续租，应提前60天与甲方签定租赁合同并缴纳租金。

  2、未签约并缴纳租金的，甲方有权另租他人。

第七条 合同的履行及终止

  1、在合同签订后及履行完毕或终止之后，双方办理书面土地交接手续。

  2、合同履行期间，如遇不可抗力，或使用的土地被国家征用、被拆迁，或甲方开发建设，本合同自行终止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乙方在清场完毕、结清应费用、办理书面房屋交接手续后，甲方退还未实际承租月份租赁费和保证金。乙方不得向甲方、征用方、拆迁方索要补偿。

  3、乙方有违反下列情形之一者,甲方有权中断水电供应、提前终止合同、收回土地不再退还租金和保证金。

① 乙方拖欠甲方租金、保证金或水电费超过2日的；

② 乙方在承租地上进行非法活动，包括非法搭建、非法经营、破坏环境卫生的；

③ 乙方把土地转租、转让、转借给第三方的；

4、任何一方如需提前解除合同，应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，违约方承担年租赁费30%的违约金。

5、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，乙方保证在次日交还的所租场地前清场完毕、恢复原状、结清费用，交接完成以双方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为准。如次日未交回土地，甲方有权清场并恢复原状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6、乙方以任何方式自建或者购买的设施，到期时均由乙方自行拆除、恢复原状，乙方不向甲方索要任何补偿。终止后仍未拆除的，甲方有权拆除，所有物品均作为垃圾处理，对乙方不作任何补偿，清运费用由乙方负责。   

7、如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次日，乙方未清场、恢复原状、交还场地，视为乙方仍在继续使用，从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，日租金按原租金叁倍计算。

第八条  违约责任

  双方如不能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相关义务，违约方除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外，还应承担年租金30%的违约金。

第九条 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

 1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2、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提交人民法院裁定。

第十条 其它

    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合同双方各执壹份。本合同自双方盖章并付款后生效。
     乙方不应与甲方员工发生任何经济往来，甲方员工不应以任何理由对乙方吃拿卡要。
甲方(盖章)： 江苏高能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  乙方(盖章)：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

地址：南京东宝路18号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电话：866011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附图：
